
1、ABCD 四个等级直接反映企业纳税信用状况

纳税信用等级评价是税务机关根据采集的纳税人纳税信用信息，按照《纳税信用

管理办法（试行）》和《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试行）》的相关规定，

就纳税人在一定周期内的纳税信用状况所进行的评价，评价结果分 ABCD 四级。

评价采取年度评价指标得分（采取扣分制，根据得分确定级别）和直接判 D级方

式。A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90 分以上（含 90 分）的；B级：纳税

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70 分以上不满 90 分的； C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

指标得分 40 分以上不满 70 分的； D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不满 40

分或者直接判级确定的。

2、评价对象不涵盖所有纳税人

《纳税信用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即纳入纳税信用管理的范围是：已办理税务

登记（含“三证合一、一照一码”、临时登记），从事生产、经营并适用查账征

收的独立核算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人合伙企业。查账征收是指企业所得税征

收方式为查账征收，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人合伙企业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为查账

征收。此外，纳入信用管理范围的企业还分为参评企业和不参评企业。

3、5 类企业不参评，其中 3类可申请补评级别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不参加本期的评价：

（1）纳入纳税信用管理时间不满一个评价年度的（被 D级或非正常户直接责任

人员注册登记关联的企业不受此限制，直接判 D级）；

（2）本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的（生产经营业务收入是指主营业务收

入，不包括非主营业务的房租收入、变卖物品收入等。有无主营业务收入，根据

税务管理系统中纳税人在评价年度内有无向税务机关申报主营业务收入的申报

记录确定）；

（3）因涉嫌税收违法被立案查处尚未结案的；



（4）被审计、财政部门依法查出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正在依法处理，尚未

办结的；

（5）已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尚未结案的。

注意：上述 3.4.5 情况结案或办结后，企业可申请补评级别。

4、纳税信用等级评价 1月启动，4月发布评价结果

主管税务机关遵循“无记录不评价，何时（年）记录、何时（年）评价”的原则，

使用税务管理系统中纳税人的纳税信用信息，按照规定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确

定纳税信用级别。每年 1月启动评价工作，4月发布评价结果。

5、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的信用依据有 3部分

纳税信用信息分三部分内容，一是纳税人信用历史信息，二是税务内部信息，三

是外部信息。这些信息细化为近百个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指标及扣分标准详见国

家税务总局 2014 年 48 号公告。税务内部信息从税务管理系统中采集，采集的信

息记录截止时间为评价年度 12 月 31 日（含本日）。

6、影响信用评定结果最关键的几个指标

（1）未按规定期限缴纳已申报或批准延期申报的应纳税（费）款（按次计算，

每次扣 5分）；

（2）未按规定期限填报财务报表（按次计算，每次扣 3分） ；

（3）未按规定期限纳税申报或未按规定期限代扣代缴户（按税种按次计算，每

次扣 5分） ；

（4）被评价年度内增值税和营业税连续 3个月或者累计 6个月同时零申报、负

申报的（扣 11 分，不能评 A） ；



（5）有非正常户记录的纳税人或非正常户直接责任人员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

的（直接判 D级）。

7、非正常户、欠税企业、错误登记为非独立核算的企业，年底前还有补救办法！

（1）非正常户尽快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转正常户手续（若年底前仍为非正常户，

不仅该非正常户直接判 D，认非后其直接责任人员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的其他

企业也全部关联为 D级）；

（2）欠税（费）企业在年底前尽快缴清（至评定期末，已办理纳税申报后纳税

人未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税款或经批准延期缴纳的税款期限已满，纳税人未在

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在 5万元以上的扣 11 分、以下扣 3分）；

（3）核实税务系统登记的企业的基础信息，特别是错误登记为非独立核算的企

业，要在年底前修改（登记为非独立核算的企业，系统启动评价时不生成基础信

息，不纳入纳税信用管理系统）。

(四)资源税：海洋石油企业缴纳的部分为中央收入，其余部分为地方收入。2016

年 7 月 1 日起，在河北省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水资源税中央政府分享

10%，地方政府分享 90%，河北省在缴纳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期间，水资源税收入

全部留给该省。

(五)城市维护建设税：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部分为中央收入，

其余部分为地方收入。

(六)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为中央收入，其他印花税收入为地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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